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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贷款难、融资需求不足给农户的农业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制约。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供需呈现多元

化，不同农户面对不同的金融需求会选择符合自身的金融主体。不同的金融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选

择不同的借款者。通过研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的静态博弈来找出资金供需的最优抉择。根据对浙

江省资金互助社的实地调研，结合相关金融政策提出破解贫穷农户融资难的相关对策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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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Financing Require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by Static Gam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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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difficulties in loan and the shortage in financing demand that restrict agricultural pro-
duction and farmers’life． As current supply of rural financial market is multi-facetted，different farmers facing
different financial demand will choose suitable financial subject for themselves． Meanwhile，different financial
subject，based on their own interests，also can choose different borrowers． The paper studies the static game
between both the formal and non-formal finance and farmers to find out the optimal choice of supply and de-
mand of fund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utual cooperativ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levant financial policy，it propose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and methods to resolve low-income households’
difficulty of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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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1994 年以来

我国逐渐构建起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

村信用社为轴心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体系，但各

个金融机构改革后服务“三农”功能逐渐淡化。
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离农村地区，从 1998 年至

2004 年，四大国有银行共撤并基层机构 75 585
家，其中农村地区的经营网点占大半，目前仍在农

村开展业务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寥寥无几; 作为

政策性金融主体的农业发展银行主要从事粮棉油

收购贷款业务，不直接对农户提供金融支持; 而作

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农村信用合作社自

1950 年成立以来在支持农户发展生产、改善农民

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发展过程中自

身的一系列原因，其应有的信用合作功能没有得

到正常的发挥。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显

示，2000—2003 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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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概图

社借入资金 65 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 190 元，分

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 25%和 75% ; 在农户年末借

入款中，来自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贷款份额呈显著

下降趋势，份额由 1986 年的 47． 76% 下降到 2000
年的 15． 52%，15 年下降了 32． 24 个百分点; 根据

农调队从江苏和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了解的情

况，农户贷款中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比例更低。
由此可以看出农户因贷款散、小等特点难以从正

规金融部门取得贷款，农户大量的有效需求没有

得到充分的满足。农村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供给的不足，满足

了农户的一些信贷需求，但由于自身的非正规性，

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引发了金融风险和社会动

荡，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需求主体特征

及分类

(一)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总体情况

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正规金融机构

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两部分组成。正规金融机构是

指法律规定的、纳入金融监管部门管理的金融组

织
［1］。非正规金融则不属于此范围。图 1 对其进

行简单的列示: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

是农村信贷储蓄的唯一机构
［2］。但是 1978 年后，

由于单一的银行体系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农村经

济。1979 年中国农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拆出，

作为唯一的国有金融机构负责向农业生产提供贷

款。同时，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农业银行，农业

银行县级支行负有监管当地农村信用社的责任。
为了保证农村粮食收购贷款，以及切断其和

基础货币的联系，1994 年组建了农业发展银行，

专门负责管理农副产品贷款收购业务。同时为了

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农村信用

社不再归属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

理该由县联社负责; 对其金融监督管理直接由中

国人民银行负责。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央加大了对金融风险

的控制。1997 年中央金融会议确定了“国有商业

银行收缩县( 及以下) 机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策略。农业银行逐渐撤出

农村市场，同时为降低金融风险，对各种非正规金

融机构实行打压。1999 年农村基金合作社被全

部撤销进行清算。农村金融市场就只剩下农村信

用合作社一家单一机构，经营上只有存贷业务。
2003 年以后农村金融改革又进入了局部改革阶

段———农村信用社改革。在以后的改革中主要围

绕着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的

产权制度; 二是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管理体

制
［3］。虽然经过了上述一系列的改革，但是成

效、绩效还是很低下。
非正规金融是指所有处于金融市场当局监管

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行为，它一般都是自发产生

的。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研测算，我国非正

规金融在农村地区规模很大，发生率很高，在金融

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其目前的法律状

况一直得不到银监部门的认可。现阶段非正规金

融的法律状况分析，详见表 1。
(二)农户自身信贷的特点

农村金融市场上需求主体主要有农户、企业

以及政府事业单位，每一主体都有着不同的需求

特点，本文仅讨论农户的需求行为，对于农户而言

其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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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阶段非正规金融机构法律状况

类型 法律保护状况

民间借贷 利率最高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 4 倍

高利贷 所有利率超过 4 倍的都是非法的

互助会 没有倒会的情况下当局默许

典当 依照监管经营时允许

私人钱庄 非法且存在量大，大部分地下钱庄

农村互助基金会 农业部批准，1999 年关闭

合作储金会 在民政部注册 ，但是不能从事营利性的金融中介业务

( 1) 分散且层次性。农业生产和

农户分散居住的特点，农户融资需求

在地域上的分布很不集中，不便于管

理。不同家庭由于家庭收入和人力资

本不同，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程度和金

额大小存在明显差异。
( 2) 农户信贷额度小。与工商信

贷和城市居民的消费信贷相比，农户

信贷的单笔金额明显较小。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调查反

映了农户借款以小额为主，5 000 元

以下单笔借款占所有借款笔数的 67． 3%，而万元

以上的大额贷款笔数仅占 14． 6%。
( 3) 信息不对称。在农村村庄经济体系中，

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成本是很低的。“乡土社会的

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

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费孝通，

1985) 。农户资信能力的获得基于地缘和人缘关

系。对于城市居民，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从其

职业、任职单位以及个人纳税等方面获知其资信

能力等方面的信息。但农户的这些信息很难为圈

层之外的人所掌握。银行要取得这些信息要耗费

巨额的成本，还面临道德风险
［4］。这是银行不愿

贷款的重要原因。
( 4) 有用资产不足，流动性低。农户拥有的

有效资产主要是宅基地、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
牲畜以及农机具

［5］。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

的长期存在，房产受限于所在的区域，其价值受到

地域的严格限制。同时宅基地属于集体性质，难

以合法流转即所谓的小产权房。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价值是土地上未来预期现金净流入的现值，目

前不能作为合法的抵押品。又由于农业生产季节

性特点，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农业资产投保、受
保深度仅为 0． 02%，当时全国 2． 3 亿农户，户均

保费不足 2 元。

二、供需行为主体的静态博弈分析

贫穷农户融资需求不足有着多种原因，以下

仅从农村资金供给和需求这一角度分析贫穷农户

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体制下的不同选择:

(一)农户资金的需求与供给相关假设

相关模型和假设如下:

假设一: 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为 i，贷款者对借

款者进行监督，监督成本单位化为 c，市场无风险

收益为 r，借款者贷款从事投资和生产所取得收

益，收益为 R，支付的固定成本为 s，其还款的概率

p，且 p 是关于( i，c) 的实变函数。借款人使用贷

款的机会成本是 w。
假设二: 借款人和贷款人都是风险中立型

［6］。
严格遵循冯若依曼 －摩根斯坦利效用函数。

假设三: 当借款人项目失败时贷款人不能追

回任何贷款，即不存在合约的部分履行可能性。
只要借款人的项目成功则贷款人可收回全部贷款。

表 2 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收益矩阵

项目的成败 贷款人 借款人

失败 － c － s

成功 i － c R － i － s

对于贷款人而言，期望收益为:

π1 = p × ( i － c) +［1 － p］× ( － c) = pi － c ( 1)

( p 是关于 i、c 的函数)

( R ＞ w≥0，借款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借

款) ，对于借款人而言:

π2 = p × ( R － i － s) +［1 － p］× ( － s) = p ×
( R － i) － s ( 2)

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供给者占据主动

地位( 供不应求) ，最大化贷款者的收益，对于需

求方只满足基本约束条件即可。基本模型简化为

如下:

Maxi． cpi － c ( 3)

s． t． pi － cr ( 4)

p × ( R － i) － sw ( 5)

(二)正规金融下的不同收入农户的资金需求

Maxi． cpr × ir － cr ( 6)

s． t． pr × ir － crrr ( 7)

pr × ( Rr － ir ) － srwr 对于 pf 而言是关于 ir、
cr 的函数。 ( 8)

如果存在纳什均衡则:

r＇r( c＇r + r) /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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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R＇× pr － s － w) / pr

综合上述

( c＇r + r) / pr( R＇× pr － s － w) / pr，即( c＇r + r)
( R＇× pr － s － w)

c＇r( R＇× pr － s － w － r) 。要使上式成立，则

R＇，pr 足够大，s，w，r 足够小。
由于正规金融部门会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

本，无法以较低的成本区分借款人的类型( 富裕 h
( high) 表示和贫穷 l( low) 表示) ，从而可能设置不

同利率来使的需求者自我选择。
ph × i － cpi × i － c，表示正规金融部门从富

裕农户得到更大的利益，但是 ph × ( Rh － i) － s
pl × ( Rl － i) － s，即富裕型农户从给定的利率中获

得较低的效用。
从 i＇r( R＇× pr － s － w) / pr，知其利率上限最

大为 i＇r = ( R＇× Pr － s － w) / pr。对于富裕农户可以

接受的利率上限为 i＇h( R＇× ph － s － w) / ph ; 对于

贫穷农户而言 i＇1( R＇× pl － s － w) / p1，由于 ph
pl

所以 i＇hi＇l。
如果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为 i，当 ii＇l 所有

借款者都会申请贷款; 当 i＇lii＇h 只有富裕农户

贷款; 当 ii＇h 没有农户贷款，这时候交易将不存

在。
若贫穷农户有 a 比例，这正规金融提供贷款

的条件为:

( 1 + a) × ph × i + a × pl × i － cr ( 9)

i( r + c) /［1 － a］× ph + a × pl
有此可知 a

过大则导致均衡利率水平过高，这时富裕农户也

将退出交易，规模将逐渐缩小，最终将可能萎缩。
如果存在着抵押品则假设借款人能够提供的

抵押品价值为 q，当借款人项目失败的时候抵押

物全部归借款人所有，而且能够有效的变现。收

益矩阵表 3 所示:

表 3 收益矩阵

项目的成败 贷款人 借款人

失败 q － c － s － q

成功 i － c R － i － s

同样贷款者利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表示:

Maxi． cp × i － c + ( 1 － p) × q ( 10)

s． t． p × i － c + ( 1 － p) × qr
p × ( R － i) － s － ( 1 － p) × qw ( 11)

解得:

i＇［c＇+ r － ( 1 － p) × q］/ p
i＇［R＇× p － s － w － ( 1 － p) × q］/ p

综上可以看出，抵押品的介入降低了不确定

性的风险，正规金融机构可以接受的利率水平降

低。如果我们将单位化的监督成本 c 看作是抵押

品的递减函数，那么可以接受的利率水平会进一

步降低。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下正规金融机构将会

提供更多的贷款。即抵押品的出现扩大了正规金

融机构的贷款规模。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贫穷农

户无法提供抵押品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有价值的抵

押品，这些农户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降低了。这

类贫穷农户将自动退出正规金融市场，这就是为

什么贫穷农户贷不到款项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

抵押品的价值 q 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才能保证其

交易的实现。例如 i ＜［R＇× p － s － w － ( 1 － p) ×
q］/ p 无法得到满足，则整个农村金融市场将会萎

缩。
以上分析得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正规金融

部门在利率 i 下的最优选择是带给富裕农户，而

同时面临着贫穷农户的逆向选择。此时银行对贫

穷农户的贷款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将不愿贷款

给贫穷农户。抵押品的存在扩大了正规金融机构

的贷款规模，但进一步的剔除了贫穷农户的贷款

选择。
(三)非正规金融机构下的需求供给分析

和正规金融机构比较我们会发现，非正规金

融机构具有信息的优势，交易成本很小，对于不同

的借款对象会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根据以上模

型继续分析:

对于富裕农户而言要满足:

i＇h( c＇+ r) / ph

i＇h( R＇× ph － s － wh ) / ph ( 12)

贫穷农户满足:

i＇l( c＇+ r) / pl

i＇l( R＇× pl － s － wl ) / pl ( 13)

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它能够利用信息上的

优势以及较小的交易成本有效的分离贫穷农户和

富裕农户，并且由于监督成本小以及较好的监督

效果，贷款的范围将比正规金融有所扩大。
对于农村贫穷农户甚至是特困户而言，借款

主要是用于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由于其获得其他

经济来源基本为零，所以一般认为其还款概率为

零。同时由于缺少抵押品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机

会成本也接近于 0，收益只是来自于贷款。
Maxi． cpi － c
s． t． pi － cr
i － s ＞ 0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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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农户与资金互助社的运行机制

图 3 农村金融机构与资金互助社的机制关联图

解得 i 必须满足 ilimp→0 ( c + r) / p→ + ∞，s
i

由以上分析，非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给低收入

甚至贫困农户要求其利率无穷大，但是这个违背

常理。因此不会贷款给贫穷农户。
(四)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下的农户抉择

进一步考虑不同类型农户在正规金融和非正

规金融部门之间的抉择。假设不同类型农户面对

的利率相等，如果富裕农户( 富裕农户) 选择正式

金融部门则必须满足:

ph ( ih，cf
h ) × ( R － ih ) － s －［1 － ph ( ih，cf

h) ］q
ph ( ih，ci

h ) × ( R － ih ) － s ( 15)

( cf
h，ci

h
分别表示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部

门对富裕农户的监督成本)

ph ( ih，cf
h ) × ( R － ih ) － s － ［1 － ph ( ih，

cf
h) ］q － ph ( ih，ci

h ) × ( R － ih ) 0
［ph ( ih，cf

h ) － ph ( ih，ci
h) ］× ( R － ih ) －［1

－ ph ( ih，cf
h) ］q0

则: p
c

( cf
h － ci

h ) × ( R － ih )

－［1 － ph ( ih，cx
h) ］q0

以上等式要求正规金融部门

的监督成本足够大，同时抵押品

的价值要很小。然而在正规金融

部门最低利率要求 i＇f{ c* + r －
［1 － p( if，cf) ］q} / p ( if，cf ) 下，很

难满足以上条件。因此对于富裕

农户而言选择非正规金融部门显

得更加有利可图，即使非正规金

融利率偏高，也不会对富裕农户

的选择产生较大影响。对于贫困

农户而言没有足够符合正规金融

部门要求的价值较大的抵押品，

并且正规金融部门付出的监督成

本也较小，同样也倾向于非正规

金融部门借款。
但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在还款

概率为零时: i limp→0 ( c + r ) / p
→ + ∞，si 对于具有信息优势

的非正规金融部门而言不会选择

向贫困农户提供金融贷款。贫困农户在正规金融

和非正规金融部门都得不到融资。

三、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农户融资博弈

对苏浙地区资金互助社的研究发现在正规农

村金融机构 ( 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

作银行以及其他政策性银行) 供给不足的情形

下，由于生产生活 ( 主要是农耕农资、子女学费、
生病救急、人情往来) 的需要，民间内生自发金融

创新，产生了如合会、高利贷组织等
［7］。但是这

些组织都先后受到银监会的取缔。在金融危机

后，各国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产品的监管，在合作社

内部兴起的资金互助组织也严格受到限制，但总

体说来资金互助社的兴起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

排。只有在政府承认，以法律等方式规定，资金互

助合作才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

迁角度来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兴起是一种引致

需求，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资金供需不匹配的情况

下引致出来的
［8］。

在对浙江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查中发现贫

穷农户对于资金的需求目前主要通过合作社以及

以合作社为依托的资金互助社来融资。图 2 为农

户与资金互助社的运行机制
［9］。

(一)农村资金互助社对农村融资的作用

资金互助合作社是一种内生性，农民自发的

金融组织，是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金融

需 求 情 况 下 的 一 种 需 求 诱 致 性 的 自 发 制 度 创

新
［10］。图 3 为农村金融机构与资金互助社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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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关联图。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最初只是在合作社内部发

展用以满足内部成员自身的融资需求，在经济学

上内部成员效用函数与组织效用函数一致，组织

效用函数就是成员效用函数的总和，这一特性避

免了对成员的待遇差异。武义大田乡的资金互助

会采用特殊的财政扶持手段，公平的对待农户，对

消除农村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金融资金供求的内部化减

少了现实的交易成本
［11］。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

注册资金主要是农户自愿入股筹集，供给对象一

般局限于组织成员，入股农户恰恰是资金的需求

者。在组织内部的实现了资金供求的直接统一，

较好地满足了农户的资金需求。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在资金配置由于其具有社

区性、地缘性，使其金融行为几乎不存在商业金融

机构所担心的信息不对称、抵押品选择及风险控

制难等问题
［12］，保证了贷款投放的低成本与低风

险性，克服了正规金融系统因为交易成本高而产

生的非系统风险，是最贴近需求、最能满足农村金

融需求。
(二)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农户融资博弈分析

1． 博弈模型相关假设和说明: ( 1 ) 农户与资

金互助组织博弈双方都是理性人，在给定信息下

都能作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2 ) 博弈信息

是完全且完美 ( 资金互助社有着特殊信息的优

势) 。( 3) 参与者都是风险中立风险型。( 4) 金融

市场上的利率为 i，贷款者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追缴

成本为 c，市场贷款利率为 r，借款者贷款从事投

资和生产所取得收益，收益为 R，农户违约惩罚成

本为 s，贷款金融为 W。
2． 博弈模型构造:

博弈过程: 第一阶段，农户向资金互助社提出

申请，资金互助社理事会成员进行资格审查，决定

贷款与否。如果选择“不贷”博弈结束，如果选择

贷款，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农户选择“履约”
或“违约”，如果选择“履约”则收益支付为( Wr，R
－Wr) ，如果农户“违约”则进行第三阶段的博弈，

资金互助社选择“追缴”与否。
当 Wr － c + s ＞ w 时，农村资金互助社会在选

择追缴，由于信息是完全且完全的，在第二阶段农

户只会选择履约，此时双方的收益 ( Wr，R － Wr)
为。同理如果 Wr － c + s ＜ W 则只会出现资金互

助社不会贷款给农户的局面，此时的收益为 ( 0，

0) 。但是由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独特的社区性、地
缘性农户一旦违约所带来的惩罚 s 将是巨大的

( 包括声誉等机会成本) ，使得 R － Wr － s ( R －
Wr) ，由于农户是理性人只会选择履约。不仅如

此，资金互助社监督追缴成本 c 也很小，但是对农

户的惩罚 s 很大使其具有追缴的激励机制。双方

最后出现双赢的博弈收益( Wr，R －Wr) 。
在重复借贷过程中，资金互助社首先采用触

发式方式，第一次给予农户贷款，如果农户履约还

款义务则以后一直给予还款。一旦农户农户违

约，则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永不贷款。此时农

户只获得了第一期的 W + R ，但是以后只能得到

0 的收益。如果选择履约则有: ( R － Wr) + ( R －
Wr) δ +…… + ( R － Wr) δn ( δ 是贴现率) ，当( R －
Wr) / ( 1 － δ) ＞W + R 满足时，农户将选择履约，且

资金互助社也将贷款。
综上分析可知，农村资金互助社很好的解决

了正规金融部门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相关问题。
很好的规避了农户贷款违约，解决了贫困农户无

有效抵押品而难贷款的现象。

四、破解农户融资难题的相关建议

为解决农村低收入农户融资难题，保证农户

融资的多元化
［13］，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

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

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进行非正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引

导农村合理的投资。进一步鼓励农村资金互助社

的发展，承认其合法性，并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

体系，给予更多的财政扶持
［14］。对符合相关规定

制度的资金互助社，允许其领取执照开展业务，对

于利率的管制逐渐放宽。
第二，加强对资金互助社的外部监管。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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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是独立

于政府运作的，政府不可干预它的人员安排和内

部借贷行为，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的监管而

放任自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管仍然是其健

康发展的保障。
第三，政府财政扶持机制的照顾。政府要加

强改善低收入地区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优化农村投融资环境; 制定低收入

地区税收优惠、利差补贴、低息无息贷款等政策建

立对低收入地区的财政补偿机制; 为其收入地区

提供政府信用担保解决“农业”信贷中的抵押担

保不足，发挥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从

而提高农村区域的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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